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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珠海华

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

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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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1 华发 01”，债券代

码 177557）、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22华发 03”，债券代码 137752）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

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下述重

大事项予以报告： 

一、 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一）履行担保责任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11 月 2 日公告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履

行担保责任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1、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情况 

2022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参股公司惠州大亚湾康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持有 44.22%股权，以下简称“康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以下合称“贷款银行”）

签订《银团贷款合同》，款项用于自在城花园项目 C、D、A1 地块住宅部分的

开发建设，贷款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5 年。其中

42,256.25 万元贷款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到期（以下简称“到期贷款”）。 

2022 年 12 月 25 日，根据贷款审批要求，发行人与贷款银行签订《银团贷

款保证合同》，就康成公司在《银团贷款合同》中的债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费用等，担保期限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康成公司股东湛江承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承泺”）、广东天润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合计按公司担保金

额的 55.78%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发行人按《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履

行担保责任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为止。同时，天润集团以其直接持有的康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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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股权向贷款银行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在发行人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2、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根据康成公司和贷款银行签订的《银团贷款合同》，上述 42,256.25 万元贷

款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到期。因房地产市场下行，康成公司销售、回款等效率

转慢，现金流紧张。康成公司的其他股东亦表示经营困难，当前无法提供资金以

偿还本次到期贷款。康成公司无法足额偿还贷款的本金为 30,334.56 万元。 

根据《银团贷款保证合同》约定，如果《银团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借

款人未按时足额履行的，发行人应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发行人公告披露日，发行人已按照《银团贷款合同》《银团贷款保证合

同》约定，履行担保责任，将担保履约款 30,334.56 万元支付至贷款银行指定的

康成公司还款账户。 

（二）出售资产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公告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政府收回收购方式盘活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目未建商业用地的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深圳融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华置地”）收到

深圳土储中心发来的《市土地储备中心关于协商收回收购前海冰雪世界项目 7

块商业用地有关事宜的函》（深土储函〔2025〕102 号），深圳土储中心拟以 44.05

亿元人民币（含政府本次收回收购承担的契税）收回收购融华置地持有的前海冰

雪世界项目 7 块商业用地（以下简称“标的地块”）。标的地块均属于融华置地，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根据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融华置地投

资有限公司因政府拟收储涉及其拥有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共七块商业

用地合计 70,468.2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深国房资评字

【2025】第 010413022001 号）：标的地块于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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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为 584,105.70 万元，评估价值为 448,567.69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23.20%。 

经综合测算，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亏损超过公司 2024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50%，本次交易实际结果以后续签订的协议和会计处理为准。 

经发行人第十届董事局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拟按深圳土储中心收回收

购的形式处置上述标的地块，价格为 44.05 亿元人民币，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

营班子具体办理后续的签约、过户等程序。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土地收回收购完成

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本次土地收回收购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土地收回收购

不涉及导致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深圳土储中心发来的《市土地储备中心关于协商收回收购前海冰雪世界项目

7 块商业用地有关事宜的函》（深土储函〔2025〕102 号），深圳土储中心拟以

44.05 亿元人民币（含政府本次收回收购承担的契税）收回收购融华置地持有的

前海冰雪世界项目 7 块商业用地（以下简称“标的地块”）。标的地块均属于融华

置地，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根据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融华置地投

资有限公司因政府拟收储涉及其拥有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共七块商业

用地合计 70,468.2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深国房资评字

【2025】第 010413022001 号）：标的地块于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账

面价值为 584,105.70 万元，评估价值为 448,567.69 万元。 

政府收回收购价格与评估值基本持平，符合当前市场行情。 

二、相关事件对发行人公司债券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一）履行担保责任对发行人债券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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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因本次履行连带责任保证，发行人形成对康成公司的应收债权，不会对公司当前

正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将推动康成公司加强项目经营管理、提升项目增

收能力、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项目提升经营业绩，督促康成公司清偿上述款

项。 

发行人为康成公司提供的担保，湛江承泺、天润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合计按

照公司担保金额的 55.78%向发行人提供了反担保，发行人将积极对康成公司、

天润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采取追讨、仲裁、诉讼等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损失，以保

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出售资产对发行人债券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政府收回收购方式盘

活深圳前海冰雪世界项目未建商业用地的公告》，本次交易是为加快推进公司滞

重地块盘活工作，降低资产流动性风险，规避持续开发存在的市场风险，盘活沉

淀资产，回笼资金。本次交易通过政府收回收购方式预计回笼资金超 40 亿元，

将增强公司流动性，进一步优化公司现金流状况，增强公司的投资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公司在收到本次交易资金后，可根据市场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购置其他优质

项目，释放资源聚焦核心，有效消化存量、优化增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运营效率，增强经营韧性，助力公司长效高质量发展。 

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 “21 华发 01”、“22 华发 03”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

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

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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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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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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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